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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JIANG ENVIRONMENTAL COMPANY LIMITED* 

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895） 

 

海外監管公告 

 
以下為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所刊發之「東江環保股份有

限公司獨立董事關於控股股東及其他關聯方資金佔用、對外擔保情況的專項說明

和獨立意見」。 

 

 

 

承董事會命 

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譚侃 

董事長 

 

 

 

中國,深圳市  

2020 年 8 月 25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二位執行董事譚侃先生、林培鋒先生；三位非執
行董事黃藝明先生、陸備先生及晉永甫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朱征夫先生、
曲久輝先生及黃顯榮先生組成。  

 

 

 

*僅供識別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对外担保情况的 

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业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

等的规定和要求，作为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

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它关联方占用资金

的情况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实，对公司进行必要的核查和问询后，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1、截止到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截止到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3、公司能够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建立了防

范大股东占用资金及对外担保的机制，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和关联方资金占用风险。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对

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签字页） 

 

全体独立董事签名： 

 

 

 

 

  

  朱征夫  曲久辉 黄显荣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